
第十六章
劳工

第一千六百零一条：确认
缔约方确认其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的义务，以及对《国际劳工组织

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宣言》（1998年）及其后续行动的承诺，并
继续尊重彼此的宪法和法律。

第一千六百零二条：目标

缔约方希望基于各自的国际承诺，加强在劳工领域的合作，特别是：

(a)�改善各缔约方领土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；(b)�促进其对国际公
认的劳工原则和权利的承诺；(c)�促进各缔约方遵守并有效执行其劳工
法；(d)�促进工人和雇主、各自工人和雇主组织以及政府之间就劳工
事务进行社会对话。(e)�在互利基础上开展劳工相关合作活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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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�加强负责劳工事务的部门及其他负责管理和执行其领土内劳
工法的机构的能力；

(g)�促进此类部委和机构之间就各缔约方领土内的劳工法及其适用进
行充分和开放的信息交流。

第1603条：义务
为实现上述目标，缔约方´ 在《加拿大与秘鲁共和国劳工合作协议》

（LCA）中规定了相互义务，该协议特别涉及inter alia：

(a)�关于国际公认的劳工原则和权利的一般义务，这些原则和权利应
体现在各缔约方的劳工法中；

(b)�为鼓励贸易或投资而减损国内劳动法；

(c)�通过适当的政府行动、私人诉讼权、程序保障、公共信息和意
识来有效执行劳动法；

(d)�监督劳工合作协议实施的制度机制，例如设立部长理事会和国家
行政办公室，负责接收和审查关于特定劳工法事项的公众沟通，并推
动合作活动以促进劳工合作协议目标的实现；



(e)�关于劳工合作协议实施及其义务的一般性和部长级磋商；

(f)�独立审查小组负责举行听证会并就涉嫌违规劳工合作协议条款的
行为作出裁决，若经请求，还可进行金钱评估。


